七、日本留學生在留資格等事項

日本留學生在留資格等事項

在留更新簽證

    進入日本的日本語學校學習的學生，依各日本語學校不同入境時將分別得到：「半年就學簽證」、「一年就學簽證」、「一年留學簽證」、的在留資格。在留期間通常為半年、一年，期滿後可以更新，以學習日本語為目的者最長可獲得2年的滯留日本的時間。經入國管理局同意，通常日本語學校是可以為學生代辦延長或再入境簽證的申請手續；因此，寒暑假短期回國時需辦理再入境許可手續，對於一年以上在籍者的在留期間，需辦簽證延長更新的申請手續。日本語學習終了後，進入大學、大學院專門學校的學生，可以在日本國內將在留資格由「就學」變更為「留學」。

    一般在日本就讀專門學校、專修學校、短期大學及大學以上的學校外國學生，即可取得留學生資格，另外文部科學省指定的19所日本語教育機構，被認定為實施”留學生進學準備教育課程”，也可取得留學資格。在留期間1年至2年。如果進入語言學校就讀的學生，則取得”就學資格”，在留期間6個月或一年。在留期間到期或升學時，可向入國管理局申請在留資格期間更新(變更)手續。

    日本對留學生、就學生的區別為，日本的專修學校，專門學校，短期大學，大學，大學院的外國學生稱為「留學生」。在日本語學校讀日本語的學生則稱為「就學生」。

    「留學生」的在留資格為一年，可再繼續加簽延長在留資格，「就學生」則大部份為半年就學簽證，半年的在留資格，一年的就學生簽證，一年的在留資格也有一年的留學簽證，一年的在留資格，依各校規定不一各有所不同。

    就學生在日本的滯留期若超過期限，想再繼續滯留日本時，須辦理「滯留期間延長」手續，就學生、留學生必須在每半年、1年，於在留資格到期的期限內，辦理加簽手續。

    日本入國管理局核准的「就學簽證」、「留學簽證」，兩種簽證到期前，須在日本辦理簽證延期，務必提出在學出席率證明書，倘若在學出席率低於90%，亦或學生的銀行存款簿沒有經費負擔人的匯款記錄，會遭日本入國管理局拒絕辦理簽證延期。

*自2010年7月起為簡化作業,”就學簽證”改為 ”留學簽證”
就學資格變更或留學資格時應準備文件

	1.護照

	2.外國登錄證明書

	3.滯留資格變更申請書(兩份)

	4.申請理由書

	5.手續費￥4000圓(印花稅)

	6.在留資格證明書、學校的入學許可書、在學資格證明書

	7.可證明能負擔學費、生活費能力的存款餘額證明書的證明文件


在留期間更新手續

	手續辦理時間

	一年簽證：在留期限終日前2個月開始辦理，到期限終日止。

	半年(6個月)簽證：在留期限終日前20日開始辦理，到期限終日止。


在留期間更新應準備文件

	1. 護照

2. 外國人登錄證明書

3. 在留資格更新許可書

4. 在學證明書

5. 申請理由證明文件

6. 手續費￥4000圓

7. 更新完成後14天內應辦理外國人登錄的變更手續


入境後在留期間更新時，提出偽造的文件或申請書與事實不符的記載等。另一種是發現無任何理由從事3個月以上與在留資格沒相關的工作，都會被取消在留資格的。

持日本國政府的特定簽證應注意事項

取得日本國政府，就學、留學、就職，依親生活等特定簽證，前往日本居留者，其居留期間若必須住超過日本政府核發的居留期限時，務必向其居住所管轄的「入國管理局」辦理「在留期間更新」手續。

持就學、留學、就職、依親生活等特定簽證者，若必須於短期間內回台灣或前往第三國再入日本國時，需於離日本之前，必須申請「再入國許可」，申請時需到居住地所管轄的「外國人管理局」或「國人管理局派出所」辦理申請「再入國許可」。再入國許可分為單次、多次兩種，申請多次再入國時，核准的期限是與就學、留學簽證期限一樣。若未辦理「再入國許可」出境者，會被視為放棄「就學」、「留學」簽證，在未申請新的簽證之前是無法入境日本。若有辦理再入國許可，就可以在有限期間內返回日本，不須要重新申請簽證。

持有「再入國許可書」者，於離日前進入日本時請隨身攜帶以便審查時用。

申請「再入國許可」需準備文件：

在外國人管理窗口索取

再入國許可申請書。

護照

外國人登錄證明書

單次申請費￥3千日幣

多次申請費￥6千日幣

在留期間更新許可注意事項：

    更改在留期間的資格，及更改在留期間，皆需要在資格到期前的2個月，至外國人管理局提出申請辦理，若超過在留期間後再申請「在留期間更新」，將會導致「不法滯在者」。

    在留資格期間變更後14天以內，必需攜帶護照、外國人登記錄證，至居住處所屬的區、市役所辦理登記。

申請在留期間更新必備文件：

1年、 2年的「留學資格」

向窗口索取在留期間更新許可申請書。

護照

外國人登錄證明證

(向學校申請)在學證明書

(向學校申請)成績證明書

￥4千日幣申請費

半年、1年「就學資格」

向窗口索取在留期間更新許可申請書

護照

外國人登錄證明證

(向學校申請)在學證明書

在學證明書(向學校申請出席率記載)

￥4千日幣申請費

申請在留資格更新必備文件：
「就學資格」　　　「留學資格」

（向窗口索取）在留期間更新許可申請書。

護照

外國人登錄證明證

入學許可書影本

￥4千日幣申請費

外國人登錄證明書事項

    依日本國政府外國人登記錄法第3條的第1項規定，入境日本國的外國人入境日本後居留期間超過90日以上居留的外國人，須於入境日本90日以內向居住地的市、區役公所提出辦理「外國人登錄證明書」。但若入境後90日以內離開日本者，則不須辦理外國人登錄證明書。外國人登錄證明書和身分證同樣重要，大小也和身分證雷同，上面會記載持卡者本身在日本的護照號碼、住所、再留資格。

1.申請人請至居住地區的區役所(如同台灣的區公所)，市役所(如同台灣的市公所)的區民課、市民課辦理外國人登錄證明書，逾期將會處罰。

「14日以內住所確定後，需到區役所、市役所，儘速辦妥外國人登錄證明書」

外國人登錄證辦理後應隨身攜帶，以便日本警察臨檢之用，若未辦妥之前，請隨身攜帶身分證。

2.辦理外國人登錄證明書時應必備護照4.5cm x 3.5cm 6個月以內相片2張的文件。

3.居留期間1年以上者，辦理外國人登錄證明書後，領取外國人登錄證明證時，須依外國人登錄法第14條第1項的規定，捺印指紋。

4.在留資格更換或更新，搬家等地址更新時，14天以內需到區役所，市役所辦理更新登錄。搬家時，只需到就住所所屬市(區)役所辦理。遺失外國人登錄證時，須到居住附近的派出所提出”遺失聲明”或”盜難聲明”此時應填寫規定的表格。遺失14天以後攜帶護照、照片2張到(市)區役所補發。

 外國人登錄證的背面是記載著持卡人的變更資料，和台灣的身分證背面記載著持卡人本身的變更住所、職業等個人資料一樣。

 外國人登錄證需5年更換一次，到期前30天以內帶護照、外國人登錄證、照片2張至居住地相關機關辦理。

5.外國人登錄證明書需隨身攜帶，和護照、身分證同樣重要性，若警察局問路時或發生誤會、意外等事情時，日本警察大多會要求看外國人登錄證明書，若未攜帶，無法提出時，時將會被當地警察局罰款。

· 建議將外國人登錄證明書的登錄證號碼，寫在隨身攜帶的小電話簿，或記事本上面，以防不時之需用。

在日留學相關機構總覽
	名稱
	住所、電話
	管轄區域
	主要業務

	法務省入國管理局
	〒100東京都千代田區霞關1-1-1

TEL:03-3580-4111
	
	在留資格

	東京入國管理局
	〒100東京都千代田區大手町1-3-1

TEL:03-3213-8111
	東京都‧新潟縣‧埼玉縣‧群馬縣‧神奈川縣‧千葉縣‧茨城縣‧ 木縣‧山梨縣‧長野縣
	在留資格

	東京入國管理局

橫濱支局
	〒231橫濱市中區山下町37-9

TEL:045-681-6801
	東京都‧新潟縣‧埼玉縣‧群馬縣‧神奈川縣‧千葉縣‧茨城縣‧ 木縣‧山梨縣‧長野縣
	在留資格

	東京入國管理局

成田空港支局
	〒286-11成田空港內第2郵便局私書箱

TEL:0476-32-6771
	東京都‧新潟縣‧埼玉縣‧群馬縣‧神奈川縣‧千葉縣‧茨城縣‧ 木縣‧山梨縣‧長野縣
	在留資格

	大阪入國管理局
	〒540大阪市中央區谷町2-1-17

TEL:066941-0771(06-7743409)
	大阪府‧京都府‧奈良縣‧滋賀縣‧和歌山縣‧兵庫縣
	在留資格

	大阪入國管理局

空港支局
	〒549大阪泉南郡泉州空港中一番地

TEL:0724-55-1453
	大阪府‧京都府‧奈良縣‧滋賀縣‧和歌山縣‧兵庫縣
	在留資格

	大阪入國管理局

神戶支局
	〒650神戶市中央區海岸通

TEL:078-391-6377
	大阪府‧京都府‧奈良縣‧滋賀縣‧和歌山縣‧兵庫縣
	在留資格

	名古屋入國管理局
	〒460名古屋中區三之丸4-3-1

TEL:052-951-2391
	愛知縣‧靜岡縣‧三重縣‧岐阜縣‧福井縣‧石川縣
	在留資格

	廣島入國管理局
	〒730廣島市中區上八丁堀6-30

TEL:082-221-4412
	廣島縣‧岡山縣‧鳥取縣‧島根縣‧山口縣
	在留資格

	福岡入國管理局
	〒812福岡世博多區沖濱町1-22

TEL:092-281-7431
	福岡縣‧佐賀縣‧熊本縣‧大分縣
	在留資格

	仙台入國管理局
	〒983仙台市宮城野區五輪1-3-20

TEL:022-256-6076(日‧英)
	宮城縣‧福島縣‧岩手縣‧青森縣‧山形縣‧秋田縣
	在留資格

	札幌入國管理局
	〒060札幌市中央區大通區12丁目

TEL:011-261-9211(日‧英)
	北海道
	在留資格

	高松入國管理局
	〒760高松市丸之內1-1

TEL:0878-22-5851(日‧英)
	香川縣‧愛媛縣‧德島縣‧高知縣
	在留資格

	福岡入國管理局

那霸支局
	〒900那霸市桶川1-15-15

TEL: 098-832-4185(日‧英)
	長崎縣‧宮崎縣‧鹿兒島縣‧沖繩縣
	在留資格

	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
	東京都港區白金台5-20-2
	
	護照

	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代表處
	大阪市西區士佐堀1-4-8日榮大廈4階

TEL:
	
	護照

	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代表處福岡分處
	福岡市博多市驛東2-5-19sunlife第三大廈三階

TEL:092-473-6655
	
	護照

	國際交流基金
	東京都港區赤1-12-32‧21階

TEL:03-5562-3524
	
	一般留學事項

	(財)日本國際教育協會留學資訊中心
	東京都目黑區駒場4-5-29

TEL:03-5454-5216
	
	一般留學事項

	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
	東京都港區南麻布5-10-25中正堂會館3階

TEL:03-3444-8725
	
	一般留學事項

	(財)東京外國人諮詢窗口
	東京都新宿屈膝新宿2-8-1‧3階

TEL:03-5320-7766
	
	一般生活

	(財)內外學生中心
	東京都新宿區上落合1-17-1

TEL:03-3951-9103
	
	一般留學事項VS租屋

	(財)亞洲學生文化協會留學生諮詢室
	東京都文京區本駒2-12-13

TEL:03-3946-7565
	
	一般留學事項

	東京學生職業中心
	東京都千代田區三崎町1-3-12

TEL:03-3295-7651
	
	打工

	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
	東京都新宿區北新宿1-13-19‧2階

TEL:03-5386-0080
	
	日本語學校

	(財)在日外國人119號電話
	埼玉縣浦和市常盤9-20-3

TEL:048-834-0287(日‧英)
	
	一般生活

	(財)國際留學生會館
	名古屋市港區港榮2-2-29

TEL:052-654-3511
	
	租屋

	(財)大阪國際交流中心
	大阪市天王寺區上本酊8-2-6

TEL:06-773-6533(日‧英‧中‧韓)
	
	租屋

	(財)亞洲協會亞洲朋友會留學生交流會
	大阪市西區江戶崛1-14-1和平相互大樓7樓

TEL:06-444-0587(日‧英)
	
	租屋

	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台交流中心
	東京都港區六本木3-16-33青葉六本木大廈七樓

TEL:03-5573-2608
	
	簽證


※紅色電話號碼表示可以用日、英、韓、西班牙、中國語等語言提供服務資訊。

